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对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进行审计，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2022）第103008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公司董

事会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 内控审计否定意见涉及事项 

中兴财光华对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原文描述如下：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

报表出现重大错报的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

标。 

2021 年度经自查公司仍未能及时发现徐文彪民间借贷纠纷事项，涉及本金

合计 1.54 亿元，徐文彪已提起诉讼，目前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二、公司董事会意见及该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公司董事会同意《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审计师的意见。公司管理层已识别 

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在公司 2021年财务

报表审计中，审计师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

围的影响。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的不利影响，以保证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维

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公司内部

控制体系，确保公司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评价机制，加强内审部门对

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及时加以改进；重点加强资金管

理制度的执行、监督以及用章管理力度，密切关注和跟踪资金使用动态，努力提



升内控管理水平。 

四、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该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

司的经营现状。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并督

促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评价机制，加强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严格按照监

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进行运作和管理，提高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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